
闽工〔2020〕46 号

福建省总工会关于开展2020 八闽工匠

年度人物选树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总工会，省直机关工会，各省级产业

（系统）工会，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

动员广大职工为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根据省总

工会十三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经研究决定

在全省开展 2020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选树宣传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本次活动由省总工会主办，联合相关省直部门和新闻媒体，

共同组成 2020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选树宣传活动组织委员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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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组委会”），负责组织、推动、协调活动各项工作。组委

会办公室设在省总工会劳动部，负责组织 2020 八闽工匠年度人

物的评审工作。

二、选树人数和奖励

全省拟提名 30 名入围 2020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选树宣传人

选，其中优选 10 名确定为 2020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颁发证书和

一次性奖励金 50000 元。

三、选树条件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面向长期在福建省各类企事业单位

工作的一线职工，不受年龄、性别、学历、户籍、职称、职业资

格等级、荣誉基础和其他硬性条件限制。选树人选必须符合以下

条件：

（一）政治上必须过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党纪国法，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技术上必须过硬。拥有高超技术技能技艺，在提升

制造工艺和生产质量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全省乃至全

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善于带领团队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和问题，带动身边的职工共同成长进步，“师带徒”效果显著。

（三）事迹上必须过硬。应有突出事迹，包括在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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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重要产业发展、重大技术攻关中作出突出贡献；在推动企

业实现转型升级、工艺改造、技术革新、质量攻关等方面作出突

出贡献；在引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发展中作

出突出贡献；在传统手工艺中传承创新，在特别艰苦行业中守望

坚持，在国内外技能比赛中获奖夺魁，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业

绩等。

四、推荐办法

（一）单位推荐。各设区市总工会负责本地区选树宣传工匠

人才的选送，广泛发动、严格审核、优中选优，并按要求向组委

会办公室推荐 5 名以上“八闽工匠年度人物”推荐人选。平潭综

合实验区总工会、省级产业（系统）工会根据实际情况推荐人选。

（二）个人自荐。推荐活动向社会开放,社会各界和广大职

工群众通过福建省总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八闽工会人”上传信息。

五、时间安排

（一）推荐与自荐（2020 年 5 月至 6 月）。各地、各单位要

结合实际，积极组织本地区、本行业（产业）的工匠选树工作。

组委会开放单位推荐、个人自荐两种报名渠道，广泛寻找、挖掘

能工巧匠。组委会办公室根据单位推荐、个人自荐情况，集中汇

总推荐人选。6 月成立“2020 年八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委员会，

组织对人选进行综合考评，提名 30 名入围“八闽工匠年度人物”

选树宣传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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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票与评审（2020 年 7 月至 8 日）。福建电视台对提

名入围人选进行采访，拍摄专题，专栏播放。入围人选提交申报

表和佐证材料。组委会办公室建立社会评选通道，通过“八闽工

会人”微信公众号开展网络投票，权重占 20%。网络投票之后，

组织评委会进行评审，权重占 80%。综合网络投票和评审情况，

对 30 名提名人选进行综合排位，并经过组委会研究讨论，确定

10 名“2020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

（三）发布与宣传（2020 年 9 月至 12 月）。举办 2020 八闽

工匠年度人物发布会，通过技艺表演、视频回顾、获奖感言等方

式，展现八闽工匠的技艺与风采。省总工会联合各主流媒体制定

2020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宣传总体方案，推出深度报道、专题栏

目全媒体推送，适时举办先进事迹巡回宣讲。

五、材料报送要求

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均在 6 月 5 日前完成，所有人选通过网

络填报信息采集（详见附件 1）。单位推荐人选由推荐单位报送

纸质汇总表（详见附件 2）；个人自荐无需报送汇总表，完成网

络填报即可。联系电话：0591-87733653。

附件：1.“八闽工匠年度人物”信息采集流程

2.“八闽工匠年度人物”推荐人选汇总表



- 5 -

福建省总工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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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信息采集流程

第一步、关注福建省总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八闽工会人”

扫一扫关注

第二步：在公众号首页右下角“互动专区”选择“八闽工匠”一栏

根据要求填写即可。

备注：请所有上报人选，务必认真填写采集信息。个人自荐

无需报送汇总表。



附件 2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推荐人选汇总表
推荐单位：

序

号

姓

名

行

业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学

历

行业

划分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技术

等级

省部级以上荣誉

手机号码

是否完成

网络信息

上传

获奖

时间

奖励

名称

授奖

单位

注：1.行业划分包括：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业、电力、通讯、工艺、文艺、制茶、服务和其他。

2.请所有上报人选，务必完成网络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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